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聯 絡 人：黃幼薰
聯絡電話：(02)2752-7286轉150
傳　　真：(02)2771-8392

網    址：www.tma.tw
受文者：各縣市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5年8月1日

發文字號：(95)全醫聯字第167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有關「中央健康保險局向醫療院所追扣民國93年、94年醫事服務機構總額點值結算後醫療費用爭議案件之法律救濟途徑」，詳如說明，請  查照轉知會員參考。

說明：

1、 依據本會95年7月27日第7屆第30次常務理事會決議辦理。

2、 經本會洽詢理律法律事務所，有關「93年、94年醫事服務機構總額點值結算後醫療費用爭議案件」之法律救濟途徑略以：

（1） 依現行實務見解，特約院所認為中央健保局於總額支付制度下所為之扣款核定金額有誤，或因該局未依法行政導致點值降低而侵害醫療院所之權益，則特約院所須先對於中央健保局所寄發之繳款通知書或催告繳款函，向該局提出申復。如對於申復結果不服，再向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申請爭議審議。如對於爭議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果仍有不服，特約院所可再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以訴訟方式主張中央健保局不得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並應將已扣抵之款項返還予醫療院所。

（2）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31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醫療服務案件審查結果有異議時，得於保險人通知到達日起六十日內，列舉理由申復，保險人應於受理申復文件之日起六十日內核定。」故有意向中央健保局提出申復之醫療院所，須於接獲中央健保局寄發之繳款通知書或催告繳款函後60日內，以書面向該局提出申復。例如：若特約院所係於95年6月12日接獲中央健保局所屬分局函送有關本次追扣款核定通知，依前開規定，應於60日內（也就是95年8月10日）前，將申復書送達中央健保局所屬分局；另經洽詢中央健保局總局醫審小組表示，以掛號郵寄方式申請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惟「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部分，查無明文規定，建議會員提早寄出，最好以送達日為準，避免風險）。

（3） 因「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乃中央健保局與個別醫療院所簽訂之行政契約，而申復、爭議審議程序亦未如同行政訴訟般明文規定選定當事人制度，且計算各醫療院所應行提出之時間不同，故有意踐行申復、爭議審議程序之醫療院所須自行向中央健保局提出申復後，再向衛生署提出爭議審議，此二階段不宜由縣市醫師公會或本會代為提出。至後續如各特約院所擬就93年、94年度醫事服務機構總額點值結算後醫療費用爭議案件提起行政訴訟，則各特約院所可試依行政訴訟法第29條第1項規定：「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選定一人至五人為全體起訴或被訴。」選定部分當事人，或委託代理人方式，代表全體特約院所提起行政訴訟。

（4） 因申復及爭議審議程序僅對於依法提出申復及申請爭議審議之當事人具有法律上效力，故若特約院所現階段決定不就93年、94年度醫事服務機構總額點值結算後醫療費用爭議案件向中央健保局提出申復，而逕行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可能會認為健保局之核定已生確定效果，而做出不利於特約院所之判認。

三、本會彙整「有關申復、爭議審議相關法律疑義問答輯」（附件一），並檢送「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院所申復書」表格（附件二）及「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表格（附件三），請提供有意願提出申復及爭議審議之會員參考。

四、為求儘速解決93至94年總額結算後醫療費用追扣不合理案，刻正委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研議逕依相關法律提出行政訴訟事宜。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本會理事、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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